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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从业禁止条款中 “从其规定”的
司法适用研究

●史晓慧

　　

[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新职业,但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职业犯罪行为,对我国的职业环境造

成了负面影响.在其他法规的具体化规定已无法应对新类型的职业犯罪发生时,刑事从业禁止制度应运而

生.刑法中的从业禁止制度为一种保安处分措施,其通过限制有再犯职业犯罪危险的行为人从事相关工作,

来将其隔离在相关行业之外,从而降低其再犯罪可能甚至杜绝其再犯罪.但由于其“从其规定”条款内容的

模糊性,使其在行刑衔接的适用上存在争议.为了使该制度充分发挥效用,有必要明确其具体内涵以指导司

法实践.

[关键词]从业禁止;从其规定;司法适用

刑法中有关从业禁止制度的规定

《刑法》第３７条之一中关于从业禁止制度的规定可分

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具体适用，包括对该制度适用的对

象、需要满足的刑罚与实质条件以及禁止期限的规定。 二

是法律后果方面，规定了犯罪人不遵守禁令时所应负的责

任。 三是关于行刑衔接的规定。

关于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只有在主体条件、刑罚条件和

实质条件三者都满足时，才可对行为人宣告从业禁止。 本

制度的适用对象限于职业犯罪的行为人，既包括积极地利用

其从事某种工作所获得的方便实施犯罪的人，也包括仅消极

不作为而违背职业义务的行为人。 且只有在对行为人判处

刑罚后才能对其宣告从业禁止，即从业禁止具有附随性，若

未对行为人判处刑罚，则不得适用刑事从业禁止。 另外，

并非对所有实施了与其所从事工作有关的犯罪的人都要适用

禁令，只有在对行为人既有的犯罪事实及行为人有关情况进

行考量后，认为其即使经过了刑罚执行仍会再犯类似犯罪时

才可适用。 与管制、缓刑中的禁止令仅在行为人服刑期间

适用不同，该禁令的期限在行为人服刑完毕或被假释后才开

始计算，一般为３至５年，有效弥补了禁止令的不足。

对于违反法院作出的从业禁止决定的行为人，该条款规

定采取双重模式进行处罚，即根据违反情节的轻重不同，分

别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罚或根据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规定

追责，由此可以看出刑法中的从业禁止更具强制性。

在从业禁止纳入刑法前，其他法规中就已有不少类似规

定，为了解决行刑衔接问题，《刑法》第３７条之一第３款对

此进行了规定，即在其他法规另有规定时要进行援引。 但

是否必须“从其规定”及“从其规定”后是否由法院宣告

等，学者们和实践中的观点不一。

“从其规定”的司法适用现状

根据法条，在其他法规存在对行为人职业限制的类似规

定时，需按照其处理。 但由于在“从其规定”之前并无“可

以”或者“必须”的限定词，导致人们对是否必须“从其规

定”以及所“从”的内容存在不同看法，司法实践中也很少

“从其规定”。 对其理解的不一致影响了该条款的适用，因

此必须对其内容加以明确。

(一)行政法规和其他法律中的相关规定

要明确“从其规定”的有关内容，必须先了解其他法规

中的规定，笔者对一些法规中与从业禁止有关的条款进行了

整理，其中禁止终身从业的法规有《法官法》第１０条、《检

察官法》第１１条、《警察法》第２６条、《律师法》第７条、

《公证法》第２０条、《教师法》第１４条、《海关法》第９０

条、《商业银行法》第２７条、《证券法》第１３１条和第２３３

条、《基金会管理条例》第２３条、《会计法》第１４６条、《食

品安全法》第１３５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９１条、《娱乐场

所管理条例》第５条、《直销管理条例》第１９条。 禁止一定

期限内从业的法规有《药品管理法》第７５条、《公司法》第

１４６条、《注册会计师法》第１０条等。 触犯禁止终身从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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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一般都是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比较严重的，禁止从事

相关职业，其禁止时间一般从犯罪时或者受到刑事处罚之日

算起。 禁止一定期限内从业的法规一般禁止期限为１至１０
年，其中《药品管理法》第７５条对产销假药情节严重者的

禁止期限为１０年，１０年内违法犯罪者不得生产、经营药

品。《注册会计师法》第１０条对违法犯罪者的禁止期限为５
年，５年内不准其从事注册会计师相关工作。《公司法》第

１４６条规定禁止违法者在服刑结束之日起５年内担任公司的

高管。

通过罗列，可以发现其他法规对从业禁止的适用多限于

公职人员和商事领域，其规定也多有不同。 第一，从适用

条件来看，有如下不同。 一是是否限于故意犯罪。 有些法

规载明只能适用于故意犯罪，有的则除故意犯罪外，实施相

关职务过失行为时也可适用。 二是在刑罚方面，有的限制

了刑罚的类型，有的笼统规定受过刑事处罚即可适用，有的

甚至规定只要构成犯罪，无论是否判处刑罚就要禁止行为人

再从事该行业。 三是对犯罪行为与职业之间是否需存在联

系的规定不同，即使在同一行业，如会计行业中的规定也不

完全相同。 四是在主体方面，有的只限于自然人，有的对

法人等组织也适用。 第二，所禁止从事的职业范围也不相

同。 有的笼统规定禁止进入特定行业，有的只禁止从事技

术性岗位，有的同时禁止行为人从事管理性岗位。 第三，

在禁止期限和起算时间方面，有的法规明确规定了禁止期

限，有的只笼统规定一定期限直至终身，且也存在禁止期限

与行为所导致的结果之间不匹配的现象。 关于起算时间，

有的禁止期限从判决生效之日起算，有的则规定服刑完后才

开始起算，即使在同一部法规中起算时间的规定也存在不

同。 以吊销相关证件为法律后果的，其多以吊销证件之日

为从业禁止期限的起算之日。

可见，法规关于类似禁令的规定在适用条件和禁止范围

上存在差异，且禁止期限相差较大，若完全“从其规定”就

会导致不公平，因此是否“从其规定”要区分不同情况来

讨论。

(二)判决中的引用情况

笔者以“从业禁止”“从其规定”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进行检索，通过整理发现，在２０１８—２０２４年间，仅

有１７份文书援引了其他法律规定。 其中，有１４份为对

《食品安全法》第１３５条第２款的援引，１份为对《药品管

理法》有关条款的援引，１份为对《执业医师法》第１４条第

２款的援引，还有１份为对《教师法》的引用。 在援引《食

品安全法》和《药品管理法》的判决中，多直接根据上述法

律规定的禁止期限宣告了从业禁止，在援引《教师法》的一

份判决中，则未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直接宣告，而是完全交

由行政机关裁量，在判项中对行为人在职业禁止方面未做处

理。 在援引《执业医师法》的判决中，认为“其他法律、行

政法规对其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限制性规定的，法院不

再判处从业禁止。”并以此为理由，撤销一审关于从业禁止

部分的判决。 除上述判决书之外，在其他判决书中，无论

是禁止期限还是禁止内容，均未“从其规定”。

通过对其他法规中关于限制行为人从业的规定进行汇总

和比较，并对司法实践中援引这些条款的情况进行分析，发

现实践中很少援引相关条款。

对“从其规定”的理解

对于从业禁止中“从其规定”条款的适用条件、禁止范

围，以及适用时是否需要法院另行宣告等，学者们的理解不

尽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适用条件、禁止期限及起算时间等

均需“从其规定”，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必要性原则，该禁令

的前提条件不可根据其他法规来确定，只有禁止期限才可以

其他法规为依据。 还有学者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若其

他规定更为轻缓时就适用行政性从业禁止。 综合司法实践

以及学者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对“从其规定”可进行如下

理解。

(一)从业禁止的适用条件、期限等不能完全“从其规

定”

第一，行政法规等规定的从业禁止的适用除预防外还兼

具惩罚目的，所以其适用情形相对于刑法规定来说更为宽

泛，禁止期限也更长。 若全部依照其他法律规定来宣告，

就会造成处罚范围过宽，有违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和保安处分

的适用原则。

第二，若完全“从其规定”而交由行政机关处理，也会

违反《刑法》第３７条之一第１款和第１款中关于适用条件

和违反后果的规定。 而且该条第１款中规定“可以”宣

告，若必须“从其规定”进行宣告则将“可以”转为“必

须”，与该条款相违背。

第三，若必须“从其规定”而放弃刑法规定，则无法合

理处理共犯问题。 如甲乙二人分别利用各自职业之便共同

实施了犯罪行为，若对甲所从事的职业存在其他规定，对乙

所从事的职业无类似规定时，那么将甲交由其他机关处罚而

对乙判处刑事从业禁止，在两人都违反禁令时则会承担不同

的责任，显然不合理。 故笔者认为，刑事从业禁止的前提

条件不可“从其规定”。 从前文中法条的对比可见，各法规

内容差异较大，若在适用条件上“从其规定”显然会造成不

公。 故笔者认为，禁止的范围、期限可“从其规定”。 鉴

于行政法规等针对行业管理所具有的专业性，其设置的职业

禁止范围也较为合理。 因此，在宣告刑事从业禁止时可参

照行政法规等规定，并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所禁止的职业范

围，且禁止期限的“从其规定”可以缓和刑法规定的期限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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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问题。 具体可按以下方法进行处理：当其他法规规定的

禁止期限与刑法规定相差不大时，可依照前者进行宣告，若

相差较大就仍适用刑法规定；当其他法规所设置的禁止期限

为终身时，法院不得照此宣判。 因为若完全依照行政法规

的规定进行处罚可能导致处罚过重，有悖于相当性原则。

且禁止期限过长甚至终身禁止，是对行为人人格的否定，因

为其以行为人不可能改善为前提。 此外，当其他法规设定

的期限在三年以下的，不得在刑事判决书中限制行为人的择

业权利。 因为这表明行为人对相关行业的危害尚未达到需

对其给予刑事处分的程度，将其交由行政机关处罚即可。

第四，关于禁止期限的起算，有观点认为起始期限也要

“从其规定”，笔者不同意此观点。 因为其他法规中有的规

定自判决之日起就开始计算禁止期限，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

现行为人刑期还未结束而禁止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况，从而使

从业禁止丧失适用空间。

第五，法律后果也不应“从其规定”。 当其他法规对违

反禁令后果的规定与刑法不一致时，应按照后者进行处理。

因为经司法宣告的禁令即为刑事措施，理应适用刑法规定。

因此，可“从其规定”的仅为禁令的期限和特殊情况下的前

提条件。

(二)“从其规定”后要由法院另行宣告

有的学者认为适用时必须由法院另行宣告，因为其他法

规所规定的从业禁止职业是最需进行预防的职业，若不另行

宣告则会导致在违反禁令时无法按照《刑法》第３１３条的规

定处罚。 有的学者认为该条款仅是注意性规范，在其他法

规设置的禁止期限为终身时，就无需法院宣告。 还有学者

认为该条款为法律拟制的授权性规范，法官可自由裁量是否

援引其他法规。

笔者认为，即使“从其规定”，法院也必须另行宣告。

第一，当其他法规对某些职业存在类似规定时，说明对该类

职业的从业人员更需要进行预防，因此更应由法院进行宣告

从而赋予其更强的强制性。 第二，这些职业多具有较大的

社会影响，对该职业便利的滥用相比于其他职业可能会造成

更为严重的后果，而“从其规定”则使其承担更为轻缓的责

任，显然不合理。 第三，即使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终身禁入

某行业时，由于该永久性从业禁止只是使行为人丧失某种从

业资格，行为人仍有进入该行业的机会，如无教师资格证的

人也可能在私立学校授课。 所以对此仍有必要宣告从业禁

止。 但是，对于吊销营业执照、许可证等资格证不能由法

院进行宣告，要移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处理。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从其规定”的理解和应用，

需要根据具体的法律条文和案件背景来分析，而不是简单地

将其限制在适用期限和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上。 禁止期限

的起算及违反禁令时的法律后果不宜“从其规定”，而且无

论是否“从其规定”，都需要法院来进行宣告。 行政性从业

禁止与刑事性从业禁止都有着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需要

将两者结合，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行为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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